
國立成功大學牙醫學系暨口腔醫學研究所 

實驗(臨床)教室借用管理要點 

111 年 11 月 2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

112年 9月 6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

一、國立成功大學牙醫學系（以下簡稱本單位）為有效管理活動場地，特依國立

成功大學集會場所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，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臨床技能教室提供作為教學、學術等相關活動使用。 

三、臨床技能教室開放時間：每日 8 時至 17 時止，例假日不開放。 

四、系內學生欲借用，須依照以下規範 

1、 學生人數應達六人以上，並推派負責人。 

2、 欲借用的同學登記後未實際到場使用，同樣科目的下兩次借用不得申請

使用 

3、 於借用前經任課老師同意並簽名，向系辦提出申請並確實登記借用 

4、 使用完畢後應確實完成清潔工作與場地復原(如關閉冷氣電燈、門反鎖

與歸還借用物等)，並告知系辦驗收。 

5、 進出 34201、34206、34308、34309教室請務必脫鞋，著包頭式/軟底室

內鞋。 

五、牙醫臨床技能中心(34309)借用規定: 

大學生 4 人可以借用，僅限從事實驗課程相關練習並報經授課師長同意；

研究生 2 人可以借用，操作內容依權責或計劃單位認定並報經指導老師同

意。 

六、本單位所屬教室，以本系重要活動優先使用，已洽借完成活動場地之機關或

單位應予配合，暫停借用。 

七、非本系師生或校外人員收費後或經系主任同意後始得租借，請填寫場地租借

申請表送場地管理人員。 

八、嚴禁任意拔動插頭、任意移動機器，且不可大聲喧嘩影響別人，違者停止借

用權利，嚴重者送校懲處。 

九、個人物品須自行妥善保管，系上不負保管責任 

十、嚴禁攜帶飲料及食物在教室內食用，離開時請將個人物品帶走保持清潔。 

十一、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